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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职业健康技能竞赛地方组织工作
评估细则

为加强对各设区市职业健康技能竞赛组织工作进行评估，特制定本细则。评估结果满分100分。具体如下：
一、竞赛方案（10分）
（一）市级卫生健康委联合总工会制定竞赛实施方案或通知（10分）。
（二）市级卫生健康委单独制定竞赛实施方案或通知（5分）。
（三）无竞赛实施方案或通知（0分）。
二、组织情况（20分）
（一）市级组织开展竞赛（20分）。  
（二）未组织开展竞赛（0分）。
三、参赛人员情况（20分）
（一）来自县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参赛队员≥2名（20分）。  
（二）来自县级及以下医疗卫生机构参赛队员1名（10分）。  
（三）其他情况（0分）。
四、表扬情况（30分）
（一）设区市卫生健康委和市总工会联合通报表扬（30分）。  
（二）仅设区市卫生健康委（或总工会）单独通报表扬（15分）。
（三）未予以任何表扬（0分）。
五、活动简报及工作总结（10分）
（一）在竞赛启动、初赛等重要环节上报有质量活动情况至少3篇，至少1篇被采用（10分）。
（二）及时上报工作总结及3张高质量初赛照片（5分）。
（三）未上报活动情况或工作总结（0分）。
六、活动创新性（10分）
（一）在竞赛形式、竞赛宣传等工作组织上有创新、富有地方特色；县级组织开展竞赛（10分）。
（二）竞赛活动无创新点（0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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